呼伦贝尔市商贸流通业

市场主体升规纳统奖励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准确反映呼伦贝尔市商贸流通经济发展态势，加快推进“升规纳统”工作，壮大实体经济规模，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制定以下具体若干政策措施。
一、适用范围

本政策措施适用的对象为呼伦贝尔市（不含满洲里市）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业市场主体，包含：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市场主体。

二、扶持政策

符合条件的呼伦贝尔市商贸流通业市场主体除享受国家、自治区扶持政策外，还可享受以下扶持政策：

（一）支持商贸流通业市场主体升规纳统

1.对成长型的年度新纳统商贸业市场主体，给予一次性3万元奖励。

2.统计年度新成立、合并重组的商贸流通业市场主体，实现月度纳统的，给予一次性5万元奖励。

3.对于已纳统且上年度在统并有经营业绩的商贸业市场主体，根据其当年主营业务收入（零售额）增幅予以奖励（以统计部门数据为准）。其中住宿、餐饮业市场主体，年营业额200万元—500万元（不含）、500万元—1000万元（不含）、1000万元以上的，且增速10%以上的，分别奖励5万元、10万元、20万元；商业综合体、商超、“工贸分离”的农畜林零售市场主体，年营业额500万元—3000万元（不含）、3000万元—1亿元（不含）、1亿元以上的，且增速10%以上的，分别奖励5万元、10万元、20万元。
（二）支持工业企业“工贸分离”

鼓励引导农畜林生产加工企业通过产销“工贸分离”形式，注册成立商贸企业，纳入限额以上零售业统计的，给予一次性奖励资金10万元。年度纳入限额以上商贸业统计且首次年零售额超1000万元（含）的，另外给予奖励资金10万元，鼓励工贸分离企业开展电商化、数字化改造。

三、相关要求

（一）奖励资金申报

经统计部门审核确定在政策期限纳统入库的市场主体自行申请奖励资金，于第二年3月1日前将政策有效期内的奖励资金申报材料报送至所属旗市区商务部门，各旗市区商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初审，初审后报呼伦贝尔市商务局，呼伦贝尔市商务局组织统计、财政部门联席会议审核，审核结果报市政府。根据审定结果发放相应奖励资金。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交或重新提交后仍不符合要求的纳统单位，视为放弃奖励资金。

（二）奖励资金来源

市本级财政部门统筹安排奖励性资金，奖励资金由市本级承担。奖补资金总额不超过600万元，其中升规纳统和“工贸分离”企业奖励300万元，增幅较大企业奖励300万元，超出奖补总额按比例调减。

（三）资金奖励管理

本政策单个市场主体仅可享受一次。统计数据造假、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不予奖励。市场主体在享受奖励政策后，由于人为主观因素，故意注销法人企业，恶意套取奖励资金的，由各旗市区相关审定部门负责认定并追回企业享受的奖励资金，并追究法律责任。
（四）政策适用时间和解释

本政策措施有效期自印发日起有效期三年，由呼伦贝尔市商务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各旗市区执行该奖励办法同时，自行制定本旗市区奖励举措叠加奖励。
